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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08 广而告之YONGKANG DAILY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体育馆旁厂房出租
300㎡至3000㎡出租。
13735708390，698390

万达瞪眼牛旺铺转让
接手即可营业13858932332

西溪西山厂房出租
西山工业区宏业路42号

1150㎡，钢棚，出入好。

胡15268674706

高新区厂房出售
占地3200㎡，店面15间，可做

各类环评，出入 8 车道，3888

万元。联系：13905892447

声 明
永康市湖帆工具厂遗失财务
专用章、（胡泽霖）法人章各
一枚，声明作废。

2024年2月8日（第1603期）

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5003号

应叶莹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木长

降 村 30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9404108223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
湖州合景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被告

应叶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，因适用其他

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

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：由被告应叶莹

偿还原告湖州合景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欠款本金12982.22元并赔偿资金占用费

（资金占用费以本金 12982.22 元为基数，从

2023 年 8 月 21 日起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

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），

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。

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

义务，则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

259 元、公告费 400 元，由被告应叶莹负担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
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

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

人民法院。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

提交上诉状。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

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倪宅法庭领取民事判

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（2024）浙0784民初400号

齐剑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阳光嘉

苑1幢7单元501室）：本院受理原告舒钊与

被告齐剑、余细莲加工合同纠纷一案，因适

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
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传

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、

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风险诉讼提

示、合议庭成员告知书。原告诉请要求：1.判

令两被告立即偿还拖欠原告 2022-2023 年

期间未付货款 66940 元；2.判令被告在支付

在 2022 年 8 月签订模具费用合同中的模具

费用4500元；3.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自
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、30

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12 日上

午 9 时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9 审判庭东门五

楼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
